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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2006 年 7 月 1 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我公司开始经营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公司自经营交强险业务以来，业务结构

和半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见表 2.1。 

表 2.1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业务结构摘要（保费单位：人民币亿元） 

财务  
年度 

家庭  
自用车 

非营业
客车 

营业  
客车 

非营业
货车 

营业  
货车 

特种车 摩托车 拖拉机 挂车 总计  
（保费）

业务结构 

2006/2H 41% 17% 7% 12% 8% 4% 10% 1% 1%  21.2 

2007/1H 40% 17% 8% 12% 9% 5% 7% 1% 1%  28.5 

2007/2H 45% 16% 6% 10% 9% 4% 7% 1% 1%  23.2 

2008/1H 42% 15% 7% 11% 13% 4% 4% 2% 1%  29.5 

2008/2H 48% 15% 7% 9% 12% 3% 5% 1% 1%  25.5 

半年度同比增长率 

2007/2H 20% 1% 7% -6% 17% 24% -18% 93% 31% 9%

2008/1H 11% -5% -11% -5% 55% -19% -40% 57% -15% 4%

2008/2H 17% 5% 16% 0% 43% -25% -30% 46% -44% 10%

备注：（1）“1H”= 上半年，“2H”= 下半年。（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随市场车辆保有量持续增加和汽车投保率逐渐提高，公司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持

续增长。其中保费收入半年度同比增长率变化较大有：营业货车和拖拉机，由于交强险是

法定业务，在承保上具有特殊性, 公司这两类业务增长较快；随私人汽车拥有率逐步提

高，家庭自用车保费收入增长也较快；特种车、挂车在 2007 年下半年保费收入增长较

快，但 2008 年，受到交强险费率下调的影响，这两类车保费收入大幅减少；受 2008 年基

础费率大幅下调的影响，摩托车保费收入持续较大幅度下降。 

如上所述，公司各类车的保费收入发展速度不同，因此业务结构稳定中略有变化：家

庭自用车和营业货车的保费收入占比呈增加趋势；非营业客车、非营业货车和摩托车呈减

少趋势。 

公司交强险业务没有任何形式的再保险（分出或分入）安排，因此，本报告只对再

保前的业务进行了评估，再保后的评估结果与和再保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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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率； 

 交强险业务受基础费率水平下调、费率浮动办法实行和责任限额提高等措施影响的趋势

分析； 

 对 2009 年交强险最终赔付率趋势的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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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总结 
 

（一）  数据核对 
 

我们对本报告所使用的交强险数据和公司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核对，包括承保保

费收入和已决赔款支出数据，数据核对结果总结在表 3.1 中。 

表 3.1 

数据核对汇总表（人民币亿元） 

项目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06 年 21.10 0.57 

2007 年 51.65 11.74 

2008 年 55.05 25.53 

财务数据   

2006 年 21.16 0.58 

2007 年 51.65 11.75 

2008 年 55.02 25.53 

相差百分比   

2006 年 -0.32% -1.68% 

2007 年 0.00% -0.09% 

2008 年 0.07% 0.01% 

备注：（1）“相差百分比” =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用于本报告的数据和财务数据基本一致，符合精算分析对于数

据的要求标准。 

（二）  保单年度赔付率分析 
 

本报告中，我们基于按照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采用链梯法、

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 “BF”）及相关的经营经验和判断等来评估交强险保

单年度的赔付率。表 3.2 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年度赔付率评估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机动车涉及第三者责任的保险事故理赔周期较

长，尤其是存在人身伤害的案件，通常需要 5年以上时间才能发展完毕，而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仅有 2年半的发展经验，缺少自身的尾部赔款发展因子，对

此，公司主要参考了以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的尾部赔款发展因子，

来评估交强险的尾部赔款发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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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保单年度赔付率评估结果汇总表 

保单半年度 单均保费（元） 最终赔付率 风险保费（元） 

2006 下半年 786 45.5%  358  

2007 上半年 860 55.7%  479  

2007 下半年 834 63.4%  529  

2008 上半年 844 70.3%  593  

2008 下半年 776 75.7%  587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单均保费自 2007 年开始，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最终赔付率自

交强险经营以来呈持续上升的趋势，风险保费总体呈增加趋势。本报告对这样的发展

趋势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数量上的分析，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予以说明。 

（三）  单均保费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交强险单均保费变化主要受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即：2008 年 2 月交强险基础费

率下调、2007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费率浮动办法和公司业务结构变化的影响。 

1、交强险基础费率下调的影响 

2008 年 1 月 11 日，中国保监会“保监产险[2008]27 号”批复同意了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关于上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方案的请示》（中保协发

[2008]3 号），自 2008 年 2 月 1日零时起执行。新的费率方案对《交强险基础费率

表》42 个车型中的 16 个进行费率下调，下调幅度从 5%至 39%不等。这对公司交强险

费率水平影响较大。 

根据公司 2008 年 2 月至 12 月期间起保的交强险保单信息，计算得到基于 2006

版基础费率表和 2008 版基础费率表的单均保费，分别为 940 元和 872 元。因此，费

率下调对 2008 年 2 月至 12 月间承保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为-7%（=872/940-1），即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因基础费率下调，公司 2008 年 2 月至 12 月间承保的交强险

业务保费收入减少了 7%，最终赔付率受此影响相应增加。 

2、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的

通知》（保监发〔2007〕52 号），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交

强险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办法，即以前保险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

事故的车辆可享受费率优惠（摩托车、拖拉机除外）。表 3.3 中总结了费率浮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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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均保费的影响程度。表中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是假设保单不享受任何费率

浮动，按照基础保费承保计算得到；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是按照保单享受费率

浮动后实际缴纳的保费计算得到。 

表 3.3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保单半年度 单均保费        
（基于基础费率，    
不包括费率浮动） 

单均保费        
（基于实际费率，    
包括费率浮动） 

费率浮动办法      
的影响 

2007 下半年 874 834 -4.6% 

2008 上半年 894 844 -5.6% 

2008 下半年 851 776 -8.9% 

备注：（1）“费率浮动方法的影响”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 1； 

（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时间推移，客户平均享受的费率优惠幅度越来越高，费率浮

动办法对实际费率水平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最终赔付率受此影响进一步增加。 

3、业务结构变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公司摩托车业务占比减少、营业货车业务占比增加，由于摩托车基础

费率水平较低，营业货车的基础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

一结构变化将引起单均保费的增加。但是单均保费同时还受到交强险基础费率下调、

费率浮动办法实施两个向下拉动因素的影响，因而出现如表 3.2 列示的变化。 

（四）  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可以得到各保单半

年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结在表 3.4 中。 

表 3.4 

保单年度赔付趋势汇总表 

保单半年度 最终出险频率 最终案均赔款 

2006 下半年 14.1%  2,535  

2007 上半年 15.6%  3,066  

2007 下半年 16.1%  3,292  

2008 上半年 16.1%  3,680  

2008 下半年 16.3%  3,596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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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交强险出险频率在 2006 年下半年至 2007 年上半年间逐步增

加，此后基本稳定。受到交强险责任限额提高的影响，交强险最终案均赔款总体呈上

升趋势，这也是最终赔付率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报告下一节将就责任限额提

高的影响进行分析。 

（五）  责任限额调整的影响 
 

2008 年 1 月 11 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

告》，确定了新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同时，《关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调整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的批复》（保监产险〔2008〕27 号）中明确，对于 2008 年 2

月 1 日零时以后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适用新的责任限额（即累计 12.2 万元责任限

额）；对于 2008 年 2 月 1 日零时以前出险的案件，仍然按照原责任限额（即累计 6

万元责任限额）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公司承担的交强险赔付责任。 

根据交强险业务赔付数据，计算得到限额调整前和调整后的案均赔款，从而得到

限额调整的影响因子，总结在表 3.5 中。由于限额调整适用与否仅和出险时间相关，

和保单起保时间无关，因此，为了分析限额调整的影响，表 3.5 按照事故发生时间对

数据进行归类，而不论保单的起保时间。与此不同的是，表 3.4 中的最终案均赔款是

按照保单的起保时间每半年进行归类，而不论事故发生的时间。 

表 3.5 

限额调整的影响汇总表 

限额 最终案均赔款（出险口径）  

调整前：6万元 2837 

调整后：12.2 万元 3555 

影响因子 25% 

备注：（1）“影响因子” = 调整后案均赔款 / 调整前案均赔款 –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限额向上调整对公司赔付成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最终案均赔

款约增加 25%。 

（六）  2009 年交强险赔付率趋势的预测 
 

许多因素会影响公司 2009 年承保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水平和实际费率水平，进而

影响其最终赔付率。以下对每个因素独立作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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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赔偿标准的影响 

人身伤亡赔偿标准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的，收入水平的变化将

导致人身伤亡赔付成本变化；医疗护理费用、汽车维修价格的波动也会直接导致各项

经营成本的波动。 

2.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2009 年实际费率的变化预测） 

公司预计费率浮动办法将引起 2009 年实际费率水平进一步降低。 

3.实施互碰自赔的影响 

200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印发<交强险财产损失“互碰

自赔”处理办法的通知>》（中保协发[2008]257 号），规定为进一步简化交强险理赔

手续，提高客户满意度，保险行业自 2009 年 2 月 1 日开始实施“互碰自赔”处理机

制，即对事故各方均有责任，各方车辆损失均在交强险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2000 元）以内，不涉及人员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由各保险公司在本

方机动车交强险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本车损失进行赔付。 

“互碰自赔”办法的施行，预计将会提高交强险的赔付成本。 

4.提取救助基金的影响 

目前，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尚未建立，未来公司交强险的实际费率水

平可能会受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影响。 

5. 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变将影响公司交强险业务赔付水平。 

6. 交强险税收政策支持的影响 

对于交强险这一社会公益性较强的政策性业务，相应的税收支持政策尚未明确，

如果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将对交强险的经营成本产生影响。 

以上因素对于公司 2009 年保单年度交强险赔付率的影响，无法准确估计，但我

们预计实际费率水平将下降，赔付成本将继续增加，因此 2009 年保单年度交强险的

赔付率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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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交强险业务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数据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赔款三角

形数据。我们使用的信息简述如下： 

 交强险起保日期从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已决赔款数据和未决估

损资料，这些数据是根据起保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

括累计已决赔款三角形、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 

 交强险起保日期从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承保

保费和承保车年数； 

 2008 年 1 月和 2008 年 1-12 月的“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统计月报表（保单年度月报）” 

 交强险出险日期从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已决赔款数据和未决估损

资料，这些数据是根据出险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括累

计已决赔款三角形、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累计已结案案件数三角形和累计已报案

案件数三角形；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过去 6年按照出险季

度和发展月份整理的累计已决赔款三角形和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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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算方法 
 

本报告是我们采用一般的精算原理和方法，遵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

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13 号）和《关于印发<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

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05］10 号）的要求，根据本公

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时的业务数据和发展情况，以及精算师的经验判断，在一

定的假设下做出的合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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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评估结论的说明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基于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时的业务数据和发展

情况，采用一定的假设，对公司交强险经营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的估计。依据我们的

判断，我们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作出了合理的假设，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我们

认为达到的结论是合理的。尽管如此，由于假设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因素的不确定

性，今后实际的赔付情况有可能与我们现在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 

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我们目前无法预见

的：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标准的变化、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

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等。 

如上所述，交强险仅有 2年半的承保和赔付经验，我们在基于其 30 个月的赔付

发展模式进行评估的同时，尾部因子参考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的赔

付发展模式。但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具有不同的保险责任

和赔付处理方式，因此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的尾部发展经验来评估

交强险的方法，还有待交强险经营数据的进一步积累来检验。 

我们没有为未来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作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未来的

赔款通货膨胀率与公司历史赔付数据内所含的通货膨胀率相同。我们预测的赔款额是

我们对最终未贴现赔款额的最佳评估。 

我们没有为其他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交强险承保成本

的影响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出险频率、案均赔

款及风险保费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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